附件3
供应商资质
①营业执照彩色扫描件加盖公章、②法人身份证明书彩色扫描件、③授权委托书彩色扫描件、④经办人联系方式(手机、邮箱)、⑤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9号）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医疗器械分类目录》的规定，产品属于第一类医疗器械的须提供有效的医疗器械备案凭证（扫描件加盖供应商公章）；产品属于第二类医疗器械的须提供有效的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或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须覆盖所属类别）、生产制造商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生产范围须覆盖所属类别，生产制造商工商注册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可不提供）、医疗器械注册证及附件（扫描件加盖供应商公章）；产品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的须提供有效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须覆盖所属类别）、生产制造商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生产范围须覆盖所属类别，生产制造商工商注册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可不提供）、医疗器械注册证及附件（扫描件加盖供应商公章）。供应商如果是所投产品医疗器械制造商的，无须提供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备案证，其他不在目录内的所投产品不作强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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